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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品航空运输数据报送管理办法

第一章　 总　 则

第一条　 为准确掌握危险品航空运输状况，加强危险品航空

运输安全管理，依据《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》，制定本办

法。

第二条　 本办法适用于国内公共航空运输经营人（以下简称

国内经营人）、在外国和中国地点间进行定期航线经营或者不定

期飞行的外国公共航空运输经营人（以下简称外国经营人）以及

地面服务代理人和危险品培训机构等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危险品航

空运输数据报送活动。

第三条　 民航局运输司负责对全国危险品航空运输数据报送

工作实施统一管理；民航地区管理局负责对辖区内的危险品航空

运输数据报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；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心

依据授权对全国危险品航空运输数据报送工作提供技术支持。

第四条　 国内经营人、外国经营人、地面服务代理人以及危险

品培训机构等相关企事业单位应当按照本办法，如实报送数据，不

得伪造、篡改，不得虚报、迟报、瞒报、拒报；数据报送单位的负责人

应当对所报数据的真实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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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 数据的报送和公布

第五条　 持有危险品航空运输许可的国内经营人、外国经营

人以及在民航地区管理局备案的危险品地面服务代理人应当分别

根据附录危 １ 表至危 ４ 表的要求按时、定期报送本单位的危险品

航空运输量、吞吐量。

第六条　 国内经营人、在民航地区管理局备案的地面服务代

理人及安检机构应当分别根据附录危 ５ 表、危 ６ 表的要求按时、定

期报送本单位的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数量。

第七条　 在民航局备案的危险品培训机构应当根据附录危 ７

表、危 ８ 表的要求按时、定期报送本单位的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

员培训量、危险品培训教员数量。

第八条　 国内经营人、外国经营人、地面服务代理人以及危险

品培训机构等相关企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本单位危险品航空运

输数据的收集、审核、报送等管理制度，指定专人通过“危险品航

空运输信息管理系统”报送本单位的数据。

第九条　 数据同比变化较大的，企事业单位应按民航局运输

司、民航地区管理局的要求，提交相关解释说明。

第十条　 危险品航空运输数据由中国民航危险品运输管理中

心整理、分析，由民航局运输司对外公布。

第三章　 附　 则

第十一条　 香港特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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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航空运输经营人报送危险品航空运输数据时按照本办法执

行。

第十二条　 民航地区管理局对辖区内的危险品航空运输数据

报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如发现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，应依据

《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》第一百三十三条、第一百三十五

条等相关条款予以处罚。

第十三条　 本办法施行后，国内经营人、外国经营人、地面服

务代理人及危险品培训机构应当向属地民航地区管理局申请“危

险品航空运输信息管理系统”的账户，按照本办法要求报送数据。

第十四条 　 “危险品航空运输信息管理系统”的网址为：ｈｔ⁃

ｔｐ： ／ ／ １２３．１２７．６７．５５：８０８０ 。

第十五条　 本办法自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 日起施行。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

２０ 日发布的《危险品航空运输数据报送管理办法》 （ＡＣ－２７６－ＴＲ－

２０１６－０１）同时废止。

附录：危险品航空运输数据报送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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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 

危险品航空运输数据报送表 

一、数据报送表目录 

 

表号 表名 
报告

周期
填报单位 报送截止日期

危 1 表 
国内经营人危险品航空运输量

报送表 
月报

持有危险品航空运

输许可的国内经营

人 

次月 15 日 

危 2 表 
国内经营人危险品航空运输量

报送表（适用于港澳台经营人）
月报

持有危险品航空运

输许可的港澳台经

营人 

次月 15 日 

危 3 表 
外国经营人危险品航空运输量

报送表 
月报

持有危险品航空运

输许可的外国经营

人 

次月 15 日 

危 4 表 
危险品地面服务代理人危险品

航空运输吞吐量报送表 
月报

在民航地区管理局

备案的危险品地面

服务代理人 

次月 15 日 

危 5 表 
国内经营人危险品航空运输从

业人员数量报送表 
年报 国内经营人 次年 1 月 31 日

危 6 表 

地面服务代理人、安检机构危险

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数量报送

表 

年报

在民航地区管理局

备案的地面服务代

理人、安检机构 

次年 1 月 31 日

危 7 表 
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培训

量报送表 
月报

在民航局备案的危

险品培训机构 
次月 15 日 

危 8 表 危险品培训教员数量报送表 年报
在民航局备案的危

险品培训机构 
次年 1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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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、数据报送表 

（一）国内经营人危险品航空运输量报送表 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6 9 其中 

        类（项）  

别 

运输量 

（千克） 

 

航线 

1 2 3 4 5 

6.1 6.2

7 8 锂电池及

含锂电池

的设备 

其他 

合

计 
客机运输量 

货机运输

量 

国内航线               

港澳台航线               

国际航线               

总计               

注 1：危险品货物具有多重危险性时，按其主要危险性填报。 

注 2：如本月未运输危险品货物，危险品航空运输量按“0”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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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国内经营人危险品航空运输量报送表（适用于港澳台经营

人） 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6 9 其中 

 类（项）别 

 

 

运输量 

（千克） 

 

 

持有危险品 

航空运输许可的 

港澳台经营人 

1 2 3 4 5 

6.1 6.2 

7 8 锂电池

及含锂

电池的

设备 

其他

合计 

客机运输

量 

货机运输

量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注 1：危险品货物具有多重危险性时，按其主要危险性填报。 

注 2：如本月未运输危险品货物，危险品航空运输量按“0”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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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外国经营人危险品航空运输量报送表 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6 9 其中 

 类（项）别 

 

 

运输量 

（千克） 

 

 

持有危险品 

航空运输许可的 

外国经营人 

1 2 3 4 5 

6.1 6.2 

7 8 锂电池

及含锂

电池的

设备 

其他

合计 

客机运输量 货机运输量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注 1：危险品货物具有多重危险性时，按其主要危险性填报。 

注 2：如本月未运输危险品货物，危险品航空运输量按“0”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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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危险品地面服务代理人危险品航空运输吞吐量报送表 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6 

9 类（项） 

吞吐量         别 

（千克） 

类别 

1 2 3 4 5

6.1 6.2 

7 8

锂电池及含锂

电池的设备 

其

他 

合

计

进港             国内

吞吐

量 
出港 

            

国内航

空公司 

            

进

港 外国航

空公司 

            

国内航

空公司 

            

国际

吞吐

量 
出

港 外国航

空公司 

            

注 1：危险品货物具有多重危险性时，按其主要危险性填报。 

注 2：如本月未运输危险品货物，危险品航空运输吞吐量按“0”填报。 

注 3：不掌握危险品航空运输数据的危险品地面服务代理人，如仅从事装卸机

服务的，无需填写本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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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国内经营人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数量报送表 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         类别 

从业人员 

数量（人） 

 

国内经营人 

第

6

类 

第

7

类 

第

8

类 

 

第

9

类

第

10

类

第

11

类

第

12

类

第

13

类

第

14

类

第

15

类

第

16

类

第

17

类 

合计 

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注 1：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具有多个人员类别时，按其主要的一个类别填

报。 

注 2：提供地面代理服务的经营人，其从事地面服务代理工作的危险品航空运

输从业人员数量不计入本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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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地面服务代理人、安检机构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数量报

送表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          类别 

从业人员 

数量（人） 

 

报送单位 

第

6

类 

第

7

类

第

8

类

 

第

9

类

第

10

类

第

12

类

第

13

类

第

14

类

第

15

类

第

16

类

合计 

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注 1：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具有多个人员类别时，按其主要的一个类别填

报。 

注 2：提供地面代理服务的经营人，其从事地面服务代理工作的危险品航空运

输从业人员数量计入本表。 

注 3：地面服务代理人分包商的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数量无需报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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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培训量报送表 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               受训人员 

类别 

培训量 

（人次） 

 

 

培训类型 

1-2 3-5 6 7-11 12 13-17 合计 

初始培训 

           

 

 

定期复训 
       

 

注：如本月未培训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，其培训量按“0”填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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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危险品培训教员数量报送表 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20  年  月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              教员 

类型 

教员数量（人） 

 

 

 

危险品培训机构 

I 级 II 级 合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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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名词解释 

（一）危险品航空运输量：指运输飞行所载运的危险品货物重

量。报送数据以千克为计算单位，保留一位小数； 

国内航线危险品航空运输量：指国内航线运输飞行所载运的危

险品货物重量； 

港澳台航线危险品航空运输量：指港澳台航线运输飞行所载运

的危险品货物重量； 

国际航线危险品航空运输量：指国际航线运输飞行所载运的危

险品货物重量； 

货机危险品航空运输量：指由货机运输的危险品货物重量； 

客机危险品航空运输量：指由客机运输的危险品货物重量。 

（二）第 1 类至第 9 类危险品名词解释见《危险物品安全航空

运输技术细则》，其中第 9 类危险品又分为锂电池及含锂电池的设

备和除锂电池及含锂电池设备外的其他第 9 类危险品。 

（三）危险品航空运输吞吐量：指危险品货物的进出港重量。

报送数据以千克为计算单位，保留一位小数； 

国内危险品航空运输吞吐量：指由危险品地面服务代理人完成

的国内（包括港澳台）航线危险品货物吞吐量； 

国际危险品航空运输吞吐量：指由危险品地面服务代理人完成

的国际航线危险品货物吞吐量； 

进港危险品航空运输重量：指运输过程终止于本危险品地面服

务代理人的危险品货物重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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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港危险品航空运输重量：指由本危险品地面服务代理人始发

和中转的危险品货物重量。 

（四）第 6 类至第 17 类危险品航空运输从业人员的名词解释

参见《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》表 1-4 及表 1-5。 

（五）危险品培训教员：指在 《危险品培训机构备案表》中

列明的注册教员。 

（六）I 级危险品培训教员：指在《危险品培训机构备案表》

中列明的 I 级教员。 

（七）II 级危险品培训教员：指在《危险品培训机构备案表》

中列明的 II 级教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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